
1.检查单：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年度

办学报告检查单》 

2.检查模块：年度办学报告 

3.检查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4.检查内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否按规定报送年度

办学报告 

5.检查标准：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教育部令第 20 号）第五章第五十二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和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中国教育机构应当于每年 3月底

前向审批机关提交办学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的招收学生、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质量、财

务状况等基本情况。 

（2）年报报送时间：每年 3 月 31 日前。 

（3）报送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指定时间内提交

办学报告至所在区教育主管部门，各区教委对年报内容进行

初审并出具审核意见后上报。 

（4）年报样式：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年度报告书 
 

 

（     年度） 
 

 

 

 

机构名称 ： 

办学许可证号：  

学校地址及邮编：     

联 系 人 ：     

联系电话 ：   

传真：        

电子邮箱：    

 

 

 

 

 



 

 

填  表  说  明  

1、填表时请用计算机输入后打印成表。  

2、需要签字处请务必使用签字笔。  

3、需要加盖公章处必须是红色印章，复印件无效。  

4、填表人应客观、真实地填写表中项目，举办者需对表

中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5、中等以下合作办学机构提交报告书一式两份，一份交

市教委，一份交区教委；高等教育提交报告书一份。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中外合作 

举办者 

中方 名称：  

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 

外方 

(外文）： 

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机构举办 

地址 

 

 
邮 编  

机构网址  

办学层次和

类别 

□学前教育  □文化补习  □中等学历教育   

□非学历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本科学历教育 

□硕士研究生教育   □博士研究生教育 

□境外学位教育 

颁发证书 

中方：□写实性证书    □高中学历证书 

□高职教育毕业证书 □本科毕业证书 □学士学位证书

□研究生毕业证书 □硕士学位证书 □博士学位证书 

外方：□写实性证书     □高中学历证书     □无 

□ 学士学位证书  □硕士学位证书  □博士学位证书 

□ 其它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办学形式 □面授  □函授 □其他               □走读 □住宿 □其他 

招生对象 □学前儿童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在职人员 



是否是独立设置法人单位 □是     □否 

法人登记机关 □市（区）编制办公室  □民政局社团办 

法定代表人姓名  国籍  

原就职单位  原单位职务  

董事长（理事长/联合管理

委员会主任）姓名 
 国籍  

原就职单位  手机  

校长姓名  国籍  

原就职单位  手机  

其他董事（理事/联合管理委员会成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国籍 原单位 原单位职务 
董事会（理事会） 

现任职务 

        

        

        

        

双方合作协议有效期至   

办学许可证有效期至   

教育教学基本情况 

开设专业或课程 
 

 专业代码  

学生情况 

年度毕业生数：  

生数 批准招生人数： 

年度招生数：   

目前在校生数：  



教师情况 

项目教师总数：  

中方教职人员数： 

外籍教师数：  

年度外籍教职人员聘用情况 

长期：   人；        短期：   人；     合计：  

专业外教数：   语言外教数：  外籍行政管理人员数：   

国家（地区）：      人数（ ）；国家（地区）：      人数（ ）；     

国家（地区）：      人数（ ）；其他国家（地区）：    人数（ ） 

年度办学 

资金来源 

中方举办者投入：                    万

元 

外方举办者投入：                    万

元 



年度工作报告 

（主要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招收学生、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学质

量、财务状况等基本情况。） 



 



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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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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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理事长/主任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合
作
办
学
机
构/

中
方
举
办
者
意
见 

 

 

 

 

 

合作办学机构法人代表/中方举办者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